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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欢迎秘书长2012年6月29日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012/507)，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同意，鉴于该岛目前的状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

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有必要在 2012 年 7 月 19 日以后继续驻扎， 

 赞同秘书长的坚定信念，即塞浦路斯人自己负有寻求解决办法的首要责任，

重申联合国的主要作用是协助双方就塞浦路斯冲突及该岛的分裂达成全面、持久

的解决， 

 欢迎正式谈判迄今取得的进展和双方领导人联合发表的声明，包括 2008 年 5

月 23 日和 7月 1 日的声明， 

 回顾国际社会认为所有各方必须全面、灵活和建设性地参与谈判，注意到进

入一个更为密集谈判阶段尚未在依照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建立政治地位平等的

两族、两区联邦制基础上，实现持久、全面和公正的解决，鼓励双方着手对核心

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强调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欢迎秘书长做出努力，在 2011 年 10 月 31 日和 2012 年 1 月 23 日会见双方

领导人期间推动取得进展，表示继续支持他的努力， 

 注意到需要推动对建立军事信任措施的审议和讨论，呼吁再次努力执行剩余

的所有建立信任措施，并呼吁商定和执行两族间建立信任的进一步措施， 

 重申必须继续让塞浦路斯人穿越绿线过境，鼓励双方商定开放其他过境点， 

 深信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持久解决会给全体塞浦路斯人带来很多重大好

处，包括经济好处，敦促双方及其领导人推动发表积极的公开言论，鼓励他们在

举行任何最终的公民投票前，及早向两族明确解释实现解决的好处，并解释实现

解决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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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危害联合国的信誉就是危害和平进程本身， 

 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发挥的支持作用的重要性，尤其是有关各方发挥这种作

用，采取实际步骤，帮助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领导人充分利用当前的机会，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岛和绿线沿线的安全情况仍然稳定的评估意见，敦促所

有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致使紧张情况加剧、破坏迄今取得的进展或损害岛上友

善关系的行动， 

 回顾秘书长坚信，如果双方接受联合国所用的 1989 年备忘录，缓冲区的局

势将得到改善， 

 遗憾地注意到双方正在阻挠人们进入缓冲区内剩余的雷场，而塞浦路斯排雷

工作必须继续进行，注意到塞浦路斯境内的地雷继续构成威胁，敦促迅速就协助

重新开始排雷行动和清除剩余雷场的地雷达成一致，  

 着重指出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活动的重要性，敦促允许进入所有地区，以便

委员会能开展工作，相信这项工作将促进两族和解， 

 同意包括妇女团体在内的民间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对有关政治进程至关重

要，有助于今后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得以持续下去，回顾妇女在和平进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欢迎所有促进两族之间的接触与活动的努力，特别是在该岛的所有联

合国机构的努力，敦促双方推动民间社会积极交往，鼓励经济和商业机构之间开

展合作，消除所有妨碍这种接触的障碍， 

 强调安理会需要从严格的战略角度来考虑维持和平部署， 

 欢迎秘书长打算密切审视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以确保效率和效力，包括在适

当时候对联塞部队进行审查，指出必须在考虑到实地事态发展和各方意见的情况

下，制订与解决方案有关的应急规划，包括酌情就进一步调整联塞部队的任务、

兵力和其他资源及行动构想，提出建议， 

 又欢迎秘书长特别顾问亚历山大·唐纳继续努力履行职责，协助双方开展正

式谈判，以达成全面解决，并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莉萨·布滕汉姆所作努力， 

 赞同秘书长感谢塞浦路斯政府和希腊政府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

队的经费提供自愿捐款以及请其他国家和组织提供更多的自愿捐款，并感谢为联

塞部队提供人员的会员国， 

 欢迎并鼓励联合国在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中努力提高维持和平人员对预防和

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认识， 

 1. 确认正式谈判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但指出，这还不够，且未因此达成

全面持久解决，敦促双方继续进行讨论，以便在核心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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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2/507)； 

 3. 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2026(2011)号决议，呼吁双方领导人： 

 (a) 努力进一步开展工作，以便在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 

 (b) 继续同各个技术委员会合作，以便改善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 

 (c) 改善举行谈判的公众氛围，包括注重向公众阐明共同点和今后的道路，

发表更有建设性和更加和谐的言论；和 

 (d) 酌情提高民间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参与程度； 

 4. 敦促执行建立信任措施，期待商定和执行更多此类措施，包括建立军事

信任措施和开放其他过境点； 

 5. 敦促所有各方更加积极地满足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挖掘尸体的要求，允

许它在全岛、包括在北部军事区内通行不受限制； 

 6. 重申其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相关决议，尤其是 1999 年 6 月 29 日第

1251(1999)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 

 7. 表示全力支持联塞部队，决定再次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到 2013 年 1

月 31 日为止； 

 8. 吁请双方继续作为紧急事项并在尊重联塞部队任务规定的情况下，就缓

冲区的标界以及联合国 1989 年备忘录与该部队协商，以期早日就未决问题达成

协议； 

 9. 吁请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部队在斯特罗维利亚恢复2000年 6月 30日

之前的军事状态； 

 10. 吁请双方允许人员进出排雷，协助清除塞浦路斯缓冲区内剩余的地雷，

敦促双方将排雷行动扩大到缓冲区以外； 

 11. 请秘书长至迟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包

括说明就实现解决进行的应急规划，并视需要随时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最新情况； 

 12. 欢迎联塞部队正努力执行秘书长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确

保其人员完全遵守联合国行为守则，请秘书长在这方面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随时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敦促部队派遣国采取适当的预防行动，包括进行部

署前提高认识培训，并采取惩戒行动和其他行动，确保在发生这类行为时全面追

究本国涉案人员的责任； 

 13.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